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
修課紀錄表
本「修課紀錄表」提供給臺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學生，針對自身修課狀況進行妥善之紀錄，期能確實依據本系學程細則之相關規定，完成研究所學程。本紀錄表正本由學生保存，學生應於每學期加退選期間結束前，紀錄個人修課紀錄，審視自我修業情形，並與指導老師討論後，完成簽名，並掃描寄至助教室信箱存查。
學生姓名：ˍˍˍˍˍˍˍ　學組：ˍˍˍˍˍˍˍˍ
指導教授：ˍˍˍˍˍˍˍ　主修領域：ˍˍˍˍˍˍ
	學則第七條
	必/選/補修
	課程名稱
	課號
	學分數
	修習學期

	補修科目
	補*
	心理統計學
	
	3+3
	免補

	
	
	心理實驗法
	
	3
	免補

	
	
	心理測驗
	
	3+1
	免補

	演講系列
	必
	專題討論
	Psy7000
	1
	1081

	
	
	
	Psy7000
	1
	1082

	研究方法
	必
	實驗設計
	Psy7001
	3
	抵免

	高等心理學
	必
	高等認知神經科學
	Psy7060
	3
	1071

	
	必
	高等心理診斷與衡鑑
	Psy7278
	3
	1081

	
	必
	高等心理治療學
	Psy7279
	3
	1071

	
	必
	精神病理學：理論與實務
	Psy7226
	3
	1071

	
	必
	臨床健康心理治療
	Psy7266
	3
	1081

	
	必
	臨床健康心理衡鑑
	Psy7276
	3
	1082

	
	必
	臨床健康心理實習一
	Psy7272
	3
	本(1091)學期

	
	
	
	
	
	

	總計
	臨床組碩班共29學分
包含，必修29學分、選修0學分（指導老師建議）。
已通過必修26學分，選修0學分。
未通過必修03學分，選修0學分。


· 本表格如不足填寫，請自行增加使用
· 補修科目審核，請另下載「免修補修科目申請書」填寫
· 高等心理學必修科目請務必依據學程細則規定修讀（未列入之「高等」課程均不計為必修）

研究生簽章：
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